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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0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外介聘 

積分審查須知 

壹、 申請人申請須知： 

一、網路填報： 

    (一)申請人應依限上網填報個人基本資料、應聘科(類)別、介聘縣市

及志願學校等資料，請申請人自行至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

師申請介聘他縣市電腦作業系統填報。 

    (二)本年度上網登錄填報時間為 110年 4月 20日(星期二)至 110年 4

月 29日(星期四)。 

    (三)上網填報之個人資料、介聘縣市及應聘科(類)別等需與紙本申請

表填寫內容一致。 

二、申請表相關欄位： 

    (一)教師證任教地區限制：請依教師證書覈實填寫，教師證書無特別

註記者，請勾選無地區限制。 

    (二)服務年資：「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服務年資滿(   )年」，依填表說明

第五點係指正式教師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之服務年資

(除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採計外，不含各項留職

停薪期間之年資)。請介聘教師檢附歷任學校服務證明。 

    (三)應聘科(類)別： 

       1、教師申請介聘應以教師合格證書資格申請介聘科(類)別，若同

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最多可申請現職服務教育階

段 3種介聘科(類)別；如申請介聘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

(類)別，須取得該科(類)別教師證後，在該科(類)別最近 3年

內任教 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 2分

之 1以上)。 

          教師以資賦優異類教師合格證書提出介聘至同一教育階段學校

資優班，得免提出最近 3年內任教 1年以上證明文件。 

       ※教師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縣外介聘，需檢附 

      「教師授課證明書」。(如附件) 

       2、請參閱申請表填表說明八規定，依教育階段及科(類)別全稱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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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一科(類)別欄位請務必填寫現職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類)

別。電腦作業係以第一欄位科(類)別供其他縣市教師調入。 

       4、專任輔導教師請介聘，僅限於現任各縣(市)專任輔導教師之間

進行介聘，應填「專任輔導教師」；並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第 6點規定略以，自 106

學年度起，國小專輔教師應具「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國

中專輔教師應具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

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四)申請介聘縣市(選填介聘縣市甲、乙)：申請人得選定一至二個縣

(市)為申請介聘縣(市)。 

    (五)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申請優先辦理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

聘作業。 

        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如有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

民重點學校，將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下

稱原民調)，若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有申請優先辦理原民調，並

在原民調階段達成介聘至原民校後，將不得參與下一階段介聘作

業。 

 三、申請資格： 

     (一)依 110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

第 6點規定，現職教師應具下列資格，始得申請介聘： 

        1、符合「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

(下稱介聘辦法)第 15條等相關規定，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受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規定之限制： 

          (1)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2)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

體事實並檢附佐證資料，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另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於介聘

生效日期(當年 8月 1日)前回職復薪。 

        2、申請介聘至國立大學或國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應具有一

般地區教師資格。 

     ※上述生活不便，由學校依個案事實認定之。本項係基於教師特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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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醫護考量，予以提供縮短介聘年限之例外規定，換言之，於現職

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未滿六學期，雖可以此為生活不便事由

提出申請，但不採計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 

     ※若介聘教師有因結婚或生活不便之具體事實者，請檢附學校核准之

簽陳資料；另留職停薪教師需附本縣同意復職之備查公文。 

    (二)查上開介聘辦法第 15條規定略以，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除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離島建設條例、原住民族教育法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註：各縣市教師甄選

簡章等)，應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且無下列各款情

事者，始得申請介聘： 

        1、教師法第 16條不續聘之情事。 

        2、教師法第 30條各款情事之一。 

        3、中華民國 92年 8月 1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

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

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 

     ※經本縣教師甄選錄取分發之教師，需符合(即已達)當年度教師甄選簡

章規定之服務年限。 

     ※公費教師須完成義務服務期限後，才能申請介聘，請檢附行政契約

書。 

         教師因非自願超額調校或裁併校之情事，致未能符合第一項規定

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者，其於原校與現職學校之實際服

務年資應予併計。 

     ※審酌教師超額至他校，其實際服務年資中斷，非屬歸責其個人之事

由，爰教師於原校與現職學校之實際服務年資應予併計，請申請人檢附

前一學校服務證明(需載明非自願超額)及超額介聘函，否則不予採認。 

四、應附證明文件： 

   (一)請申請人檢附相關證件正本及影本（請依申請表順序依序排列）各 1

份，正本驗後發還，影本由本府存查。 

   (二)以上證明文件均為 A4規格，請逐一彙整核章，並送學校進行初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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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人未符合申請資格者，不予受理；相關應附證明文件不足或未檢

附(齊)者，不予採計，如有疏誤或漏失，請申請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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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0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外介聘 

積分審查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 

壹、應附證明文件 

1、教師證書(專任輔導教師應檢具加註輔導專長(國小)、輔導(活動)科/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國中)教師證書)。 

2、在職或服務證明： 

(1)加註任教類(科)別。 

(2)如有留職停薪請加註期間及性質。 

(3)在本縣學校、幼兒園兼任處(室)主任、園長、組長、副組長、人事、主

計、導師等職務，需註明兼任上開職務之起迄日期。 

(4)加註於現職服務學校「到職原因」，例如： 

 ○1 係○○○學年度教師甄選錄取分發。 

 ○2 係○○○學年度縣內/縣外達成介聘。 

 ○3 係○○○學年度超額介聘(非自願超額/自願超額)。 

 ○4 係○○○學年度公費生分發。 

3、退伍令(在職期間入伍服役者方須檢附)。 

4、留職停薪復職公文(未留職停薪者免附)。 

5、授課證明書正本(以現聘類(科)別申請介聘者免附)。 

6、教師【實際服務滿 4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申請縣外介聘：校內簽

陳同意文件。 

7、以「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規定申請者：重大傷病，係指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附表一所規定之重大傷病範圍，申請人

須檢附重大傷病證明送各校初審，重大傷病證明請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

組洽詢及申請。 

8、最近 1個月內(110.3.31-110.4.29)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未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者免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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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個別積分應附證明文件： 

一、申請介聘原因積分：原因擇一採計，最高 9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配偶不在同一縣(市)服務，申請介聘至配偶服

務之縣(市)，自結婚後，凡配偶已在該地連續

服務一年以上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及加分之戶籍謄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 

※配偶服務證明正本 

※勞保投保證明 

※健保投保證明 

※自營事業登記證明 

※自耕農之農地所在地證

明及農保投保證明 

配偶不在同一縣(市)服務，申請介聘至配偶服

務之縣(市)，自結婚後，凡配偶已在該地區服

務未滿一年者。本人已有子女者，每名子女加

給10分。 

60 

+10 

2 

本人服務學校未與配偶設籍地為同一縣(市)，

申請介聘至配偶設籍(含未設籍登記，已取得

永久居留證)之縣(市)，不論結婚時間長短，

凡配偶已在該地區連續設籍二年以上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及加分之戶籍謄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 

※永久居留證證明（配偶

為外籍者方須檢附） 本人服務學校未與配偶設籍地為同一縣(市)，

申請介聘至配偶設籍(含未設籍登記，已取得

永久居留證)之縣(市)，不論結婚時間長短，

凡配偶已在該地區連續設籍一年以上者。本人

已有子女者，每名子女加給10分。 

60 

+10 

3 

單親教師需照顧父母、子女、原配偶之父母或

教師需照顧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

或重大傷病證明之父母、子女、配偶、配偶之

父母者，申請至父母、子女、配偶、配偶之父

母設籍縣(市)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

證明)之教師，申請至設籍縣(市)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

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

明(須於有效期間內） 

4 

申請人本人或配偶之父母親之一，年滿70歲

(含)以上，申請介聘至父母親或配偶父母親設

籍縣(市)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 

5 

於現職服務學校服務期間離婚之教師申請介聘

至他縣(市)者 6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 

6 

教師申請介聘至父母連續設籍

之縣(市) 

 

連續設籍6個

月以上者 6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 連續設籍2年

以上者 75 

7 全家遷居（與家人同時遷居至所欲申請縣(市) 6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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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者 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 

8 
教師現任職於偏遠地區(含偏遠、特殊偏遠及

極度偏遠)學校，連續服務滿5年申請介聘者 60 
※服務學校之服務證明 

9 其他原因申請介聘者 30 各校自行認定 

1、具多款介聘原因時，擇一採計。 

2、以上開第1至7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應檢附最近1個月(110.3.31~110.4.29)足資證明申

請介聘原因及加分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配偶雙方不同戶籍者，則雙方均須檢

附。 

3、以上開第1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應注意： 

(1)服務年資是以結婚日起算。 

(2)兼職或兼課或是以學生身分(博士班、碩士班等)不予採計。 

(3)服義務兵役之所在地不算工作地，志願役可採計。 

(4)須連續服務1年以上，若服務不同單位且無中斷年資，則准予併計。 

另應檢附下列配偶有關證件： 

(1)配偶於軍公教機關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起訖、服務單位所

在地地址、電話）。 

(2)配偶於私人機構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起訖、服務單位所在

地地址、電話）及勞保投保證明。 

(3)配偶自營事業者，應附自營事業登記證明（註明公司行號所在地地址、電話）及健保

投保證明。 

(4)配偶為自耕農者，應附有關機關開具農地所在地證明及農保投保證明。 

(5)配偶之服務證明書，以110年3月31日後開立者為限。 

4、以上開第1至4、6目原因申請介聘者，依法認可之養父母或養子女比照父母或子女採

計；以上開第4、6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母或父設籍不同縣（市）均可採計；以上開第5

目原因申請介聘者，須於現職服務學校離婚，並已辦妥離婚登記為限。 

5、上開第3目所稱「單親教師」係指喪偶、離婚或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或其子女已滿廿

歲而仍在學或沒有謀生能力而需照顧者。 

6、上開第7目所稱「全家遷居」係指與家人同時有跨縣(市)遷居之事實；未婚教師應與父

母一起遷居；已婚教師無子女者應夫妻一起遷居，有子女者應夫妻子女一起遷居(父母

或夫妻一方死亡者，以生存者一方為準）。 

7、以上開第8目原因申請者： 

(1)以各學年度核定之學校類型為採計基準；惟107學年度始改變學校類型者，得以106學

年度(含)以前核定之學校類型為採計基準。 

(2)學校附設幼兒園倘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與「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之規定認定區域屬性不一者，擇優認定。 

(3)連續服務滿5年得包含於本縣偏遠地區(含偏遠、特殊偏遠及極度偏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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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資積分：最高 4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在本縣(市)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連續服

務 
每滿一年給 2分 ※服務證明 

2 

在本縣(市)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暨幼兒

園連續服務 
偏遠每滿一年加給 1分 ※服務證明 

3 
在本縣(市)特殊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暨

幼兒園連續服務 
特偏每滿一年加給 2分 ※服務證明 

4 
在本縣(市)極度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暨

幼兒園連續服務 極偏每滿一年加給 3分 
※服務證明 

5 
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處(室)主

任、園長 
每滿一年加給 2.5分 ※服務證明 

6 
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組長、副

組長、人事、主計 
每滿一年加給 1.5分 ※服務證明 

7 
在本縣市服務期間內商借至各級主管機

關辦理教育行政相關業務 
每滿一年加給 1.5分 ※服務證明 

8 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導師 每滿一年加給 0.5分 ※服務證明 

1、年資積分採計以同級公立學校之間為限，各階段別不得合併採計。 

2、採計期間：採計至110年7月31日止之年資。 

3、基本積分(第1目)： 

(1)於本縣連續服務期間服義務役年資得以採計，惟不含志願役。 

(2)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以採計。 

(3)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或商借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其借調或商借年資得採

計。 

(4)私立學校(幼兒園)服務年資符合行政院服務獎章頒發之服務認定標準年資者，准予併

計。 

4、特殊加分(第2至7目)： 

(1)服兵役及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均不得採計。 

(2)教師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或商借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其借調或商借年

資，不得採計。 

(3)兼職加分以檢附學校服務證明，且需註明兼任上開職務之起迄日期。 

5、上開第2至4目加分，以各學年度核定之學校類型為採計基準；非山非市學校視為一般

地區，無偏遠加分。 

6、年資積分，限經聘(派)任之合格教師及86學年度(含)以前依法分發之實習教師或84年

11月16日(含)以前進用之試用教師期間始得採計(實習教師係指以舊制（登記制）之公

費生;試用教師必須持有試用教師證始得採計)。 

7、同一學年度同時兼任行政職務與導師職務者，年資擇一採計；未滿1年之兼任行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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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導師年資，同一學年度內得合併計算，以較低之職務為採計基準核給分數。 

三、在本縣最近 5年考績之積分：最高 1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4

條第1項第1款 

每年核給2分 考核通知書 

(依第3目核予

積分者，須註

明因病假所

致) 

2 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4

條第1項第2款 

每年核給1分 

3 因病假，致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

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 

每年核給1分 

1、採計期間：自104至108學年度成績考核。 

2、另予考核者，依上開標準各核予一半分數。 

四、在本縣最近 5年獎懲之積分：最高 1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嘉獎/申誡1次 加/減1分 ※獎懲令 

※獎狀(牌)  
2 記功/記過1次 加/減3分 

3 記一大功/記一大過 加/減9分 

4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頒發之獎狀（牌） 

縣(市)級 每紙核給0.5分 

省級 每紙核給1.5分 

中央級 每紙核給2分 

1、採計期間：自105年4月30日至110年4月29日之獎懲(含留職停薪期間)。 

2、由所屬機關或所屬上級機關核給之嘉獎、記功、記大功，縣(市)級、省級、中央級核

給之獎狀（牌）為認定標準(如選舉准予採計)。 

3、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發之獎狀(牌)為限。 

4、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重複計算。 

五、在本縣最近 5年研習、進修之積分：最高 1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在本縣最近五年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

辦法」規定之進修、研習 

每滿1週核給0.5分 ※教師研習進

修時數證明書

(如附件)正本 

1、採計期間： 

(1)採計任本縣正式合格教師最近5年研習時數、進修學分，代理(課)或實習等期間，不予

採計。 

(2)研習時數：採計自105年4月30日至110年4月29日參加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定之研習

時數(含留職停薪期間)。 

(3)進修學分：採計自104學年度第2學期至109學年度第1學期之進修學分(含留職停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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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2、以上研習時數、進修學分，均應經服務學校依程序核證者，始予採計。進修、研習1週

以上，每滿1週，給0.5分(1學分以18小時計;1週以35小時累計)；未滿1週者，不予採

計。 

3、於本縣最近5年符合「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並由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

動薦送、指派或同意進修的學位或學分都給分，學分逐年採計，以成績單或學分證明

書為認定標準；另空中大學之進修、研習學分則予採計。 

4、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參加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文號之進修、研習，始得採計；另參加其他機關團體（如教師會、基金會、協會、財

團法人、補習班等）辦理之進修、研習，未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號者，不得

採計。 

5、教師參加網路文官E學院、地方E學中心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等數位學習時數，需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方可採計。 

六、特殊加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特殊

加分 

服務於同一縣市特殊偏遠或極度偏遠地

區實際擔任教學滿3年以上者 

另加給30分 

 

※服務證明 

1、採計任正式合格教師於特殊偏遠或極度偏遠地區實際擔任教學滿3年以上者。 

2、以同縣(市)服務為限，介聘他縣(市)後再回本縣(市)年資不予採計。 

3、以各學年度核定之學校類型為採計基準；惟107學年度始改變學校類型者，得以106學

年度(含)以前核定之學校類型為採計基準。 

4、學校附設幼兒園倘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與「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之規定認定區域屬性不一者，擇優認定。 

 

 

 

 
 


